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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醫保諮詢 平均年費3600元
「標準計劃」保費貴市面一成 優惠扣稅注資43億設高風險池

自願醫保「標準計劃」
每年標準保費參考金額

年齡組別 每年標準保費參考金額
15歲以下 1,250元
15-19 1,500元
20-24 1,450元
25-29 2,200元
30-34 2,200元
35-39 3,200元
40-44 3,300元
45-49 4,750元
50-54 5,300元
55-59 6,250元
60-64 6,900元
65-69 8,600元
70歲及以上 9,950元
平均 3,600元
註：以上金額是按2012年的固定價格計算
資料來源：食物及衛生局

製表：記者 陳廣盛

「標準計劃」12項「最低要求」
1.保證續保

2.不設「終身可獲保障
總額上限」

3.承保投保前已有病症

4.必定承保而附加保費
率設有上限

5.保單「自由行」

6.承保住院及定明的非
住院程序

7.承保定明的先進診斷
成像檢測及非手術癌症
治療

8.最低保障限額

9.費用分擔限制

10.更明確的支出預算

11.標準保單條款及條件

12.保費透明度

資料來源：食物及衛生局 製表：記者 陳廣盛

保證終身續保；不得在續保時重新核保

不得在保單加入「終身可獲保障總額上限」

承保機構必須為投保人的投保前已有病症提供保
障，但設有4年標準等候期

自願醫保計劃推行首年接受所有年齡人士；附加保
費率上限為標準保費的200%

在轉換保單前緊接的一段期間內沒有提出索償，則
在轉換承保機構時可獲豁免重新核保

承保範圍必須包括須住院及/或以定明的非住院程
序治療的病症

承保範圍必須包括訂明的先進診斷成像檢測，以及
設有賠償上限的非手術癌症治療

保障限額須達至訂定的水平

不設免賠額及共同保險，定明的先進診斷成像檢測
的固定30%共同保險除外

提供「免繳付套餐/定額套餐」安排、「服務預算
同意書」

盡量減少因對條款及條件有不同詮釋而引起的索償
爭議

按年齡分級且具透明度的保費架構；透過方便使用
的平台，提供具透明度的保費資料，以供消費者參
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佩妍）政府昨公布「私
營醫療機構規管檢討」公眾諮詢文件，就建議改革
及更新私營醫療機構規管制度的措施，收集公眾意
見，諮詢為期3個月，至2015年3月16日止，並與
「自願醫保計劃」同期進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
永文表示，是次諮詢包括擴大擬受規管的私營醫療
機構及監管範圍，同時大幅增加醫療機構違例的罰
款，由現時2,000元升至100萬元。
隨着醫療科技不斷發展，高文永指本港的私營醫

療機構規管法例於六十年代訂定，現已不合時宜，
因此建議作出詳細檢討及修改。政府建議，擴大私
營醫療機構所涵蓋的範圍，規管擬議的3類私營醫
療機構，包括醫院、進行高風險醫療程序的日間醫
療機構及在法團組織管理下提供醫療服務的機構。

另外，政府亦建議在新的規管制度下，加強規管機
構的權力及賦權予衛生署署長執行發牌規定。

擴監管範圍訂19範疇
在規管範圍方面，諮詢文件建議訂立19個規管

範疇，涵蓋機構管治、機構的標準、臨床質素、收
費透明度及罰則五大組別。在提高收費透明度的類
別中，政府建議要求所有受規管的私營醫療機構，
必須備有列明所有收費項目的收費表，並在病人入
院時或之前需提供報價，告知病人整個療程的估算
收費。同時，政府又建議強制規定醫院須就規管當
局所訂明的常見手術/程序的實際收費公布主要統
計數據，並鼓勵所有受規管的私營醫療機構向病人
提供認可的服務套餐。

增罰則收阻嚇作用
在罰則方面，高永文表示目前營辦未有妥為註冊

的醫院的最高刑罰為罰款2,000元，而違反其他規定
的刑罰及持續違反的每日罰款分別為2,000元及50
元，難以產生阻嚇作用，故建議把非法營運醫院及
其他受規管的私家醫療機構的最高罰則將分別提高
至罰款500萬元及監禁兩年和罰款10萬元及監禁3
個月，而違反其他條文則罰款100萬元，持續違反
的每日罰款升至一萬元。
新法例生效前，當局建議採取中短期行政措施，

包括為進行高風險醫療程序的日間醫療機構，實施
行政登記制度。
高永文指，規管當局會與香港醫學專科學院合作
建立機制，為提供特定類別的高風險程序的日間醫
療機構訂定標準，並向業界發布，作為指引，以便
日後納入新法例成為法定規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佩妍）政府就自願醫保計
劃，展開為期3個月的第三階段公眾諮詢。醫管局對
政府推出計劃表示歡迎，而香港私家醫院聯會則認
為，計劃有利長期病患及長者在醫保的保障下到私營
醫療機構求診。但保險業聯會認為，此計劃對市民吸
引力不大，因大部分僱員不會繳交達標準稅率的稅
額，因此最終實際醫保退稅只有數百元，對市民誘因
不大。
醫院管理局對政府推出自願醫保計劃及私營醫療機

構規管檢討的公眾諮詢表示歡迎，當局會詳細檢視自
願醫保計劃的建議內容，又認為相關建議有助促進願
意及能夠負擔的市民選擇私營醫療服務。當局表示，
因自願醫保計劃可能改變目前使用公私營醫療服務的
比例，醫管局會審慎留意計劃對公立醫院系統可能帶
來的影響，有需要時會與政府商討重定服務優次。

香港私家醫院聯會認為，計劃有利本來難以購買醫
保的長期病患及長者，在政府提供補貼的情況下買到
醫保，並到私營醫療機構求診。

陳恒鑌：需把握時機更新條例
民建聯衛生事務發言人、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表示，

歡迎政府發表兩份諮詢文件。他指，現時規管私營醫
療機構的《醫院、護養院及留產院註冊條例》(條例)
一直被指過時，自1966年修例後至今近50年亦未有
再作出修改。陳認為，當局實在有需要把握時機，透
過條例的更新，能對私營醫療機構作出更適合的規
管。對於自願醫保計劃，陳恒鑌認為，這是一個自願
而有監管的醫療保障計劃，市民能更具彈性地按自己
的實際能力購買合適的醫療保障，亦可以鼓勵市民轉
用私營醫療服務，減輕公營醫療系統的壓力。

吸納已購醫保市民惹質疑
保險業聯會質疑，政府期望自願醫保計劃吸納現已

購買醫保的市民，是錯誤的政策目標。聯會醫療改革
專責小組副主席陳秀荷表示，過往多年來，平均每年
有15萬至20萬新增的醫療保險投保客人，即是說若
政府推出計劃時，其目標應多於這數字，自願醫保計
劃才能成行。
她指，「若把我八九萬名每年正在買醫保的人，

轉移到自願醫保計劃，我想完全無助於整個計
劃。」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外務副主席林志釉認為，自願醫

保計劃設置不少條款，保險公司無利可圖，長期病患
者亦欠資助，即使政府強行改變制度，最終或無助紓
緩公共醫療壓力，公共醫療系統亦會失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關於自願醫保的扣稅優惠，
當局暫時以3,600元為保費扣稅上限來計算。若以一名30歲
的投保人為例，其每年保費是2,200元，如果他的個人最高稅
階稅率是17%，就可以扣稅374元。同一年齡的投保人即使
保費相同，如果交的稅較少，個人最高稅階稅率只是百分之
二，就只能扣44元。
若一名45歲的投保人，與其40歲的受養配偶和68歲的受
養父親一同投保，3人每年保費是16,650 元。由於每人可申
索稅項扣除的保費假設為3,600元，即可申索稅項的保費為
10,800元，如果投保人的個人最高稅階稅率是17%，就可以
扣稅1,785元；如果交的稅較少，個人最高稅階稅率只是百分
之二，就只能扣216元。

「轉移期」可轉保續保
另外，諮詢文件指，自願醫保計劃推行後，承保機構在銷
售或訂立個人住院保險時都必須符合「最低要求」，並不得
向消費者提供不符合「最低要求」的個人住院保險。因此，
當局建議，當個人住院保險在自願醫保計劃推行後屆滿，承
保機構必須向相關保單持有人提供選擇，以決定是否把現有
保單轉移至達到或高於「最低要求」的個人住院保險保單。
該一年期稱為「轉移期」，保單持有人可選擇把保單轉移至
符合規定的保單或替其現有保單續保。
如保單持有人選擇在轉移期內轉移至符合規定的保單，可
就其現有保單所涵蓋的保障範圍和保障限額享有簡易的轉移
安排，不論保單持有人的索償紀錄如何，承保機構都不得就
其現有保障範圍和保障限額作重新核保。這意味着承保機構
不能在新保單內加入任何現有保單沒有載列的個別不承保項
目，也不能收取較現有保單附加保費為高的附加保費。
保單持有人亦可以選擇在轉移至新保單時剔除現有保單的
個別不承保項目，但有可能會因而被重新核保並須繳付附加
保費。不過，在重新核保後，保單持有人仍可決定保留個別
不承保項目而不繳付附加保費。

規管私營醫療修例 罰款2000增至100萬

醫界：利私家求診 保險業：誘因不大
扣稅按稅階 最高17%最低2%

港府昨日終於就討論了4年多的自願醫保作最後諮詢，文
件以2012年固定價格計算，定出「標準計劃」參考保

費。保費按年齡遞增，15歲以下每年保費為1,250元；25歲
至29歲要2,200元；35至39歲要3,200元；到70歲以上，保
費更要9,950元。當局表示，平均保費為3,600元，較市面上
同類保險高9%，但承認由於參考保費是以2012年的數據為
準，加上未有計算通脹等影響，故到醫保正式實施時，實際
保費應該會更高。
在「標準計劃」下，住院一般費用都設保額上限，如每日

住院賠償為650元；主診醫生巡房費每日750元；手術賠償每
宗最高58,000元。另外，自願醫保亦訂明必須涵蓋癌症化療
及電療，每宗癌症保額15萬元，而電腦掃描及正電子放射治
療，為了防止濫用，病人需自付30%費用，每年自費上限3
萬元。

料剛開始有150萬人投保
為了鼓勵市民轉投保費較貴的自願醫保，高永文昨日在記
者會上表示，當局將提供扣稅優惠，當中包括納稅人本人及
受養人。諮詢文件指，若以3,600元為保費扣稅上限來計算，
估算現時有150萬人購買私家醫療保險，當中約70%轉投自
願醫保，加上約有20萬至30萬人新增購買，故自願醫保一開
始已有150萬人投保，不過當中並非所有人都是納稅人，估
計2016年將減少2.56億元稅收，即平均每人扣稅450元。高
永文又補充，實際扣稅多少，要視乎推出時的平均保費。
高永文又說，提供稅務優惠並非自願醫保的唯一誘因。他
指，現時不少患病的人買保險時會有困難，甚至被拒保，相
信自願醫保能便利有疾病的人買保險。因為當局會注資43億
元作高風險池，為保費封頂至一般人的三倍，推出自願醫保
首年人人可以投保，第二年起只有40歲或以下才可投保。

鼓勵轉私院減公營壓力
高永文希望，自願醫保可以讓更多市民獲得住院保險的保
障，從而鼓勵更多市民使用私家醫院服務，減輕公營系統的
壓力，使公營醫療服務的使用者可受惠於較短的輪候時間和
更佳的服務質素，並有助促進本港醫療系統的長遠可持續發
展。
當局估計，若自願醫保成功推行，在2016年有個人住院保

險的人口會增加223,000 人，2040年會再增加443,000人。由
於更多病人有住院保險，預計會吸引更多人轉用私院服務，
私院為公營系統分擔部分醫療程序，由2016年的12萬項，增
至 2040年的267,000項，25年間可為公共醫療節省700億元
開支，即平均每年28億元。當局指，會在2015/16年度向立
法會提交條例草案，法例通過後所有保險公司都要跟隨，僱
員如果經僱主買了團體醫療保險，可選擇額外付多一點，達
到「標準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港府昨日起就自

願醫保計劃展開為期3個月的公眾諮詢，建議立法

規管個人住院保險承保機構的醫保計劃，必須符

合當局制定的12項「最低要求」（見另稿），包

括終身續保、不設終身保障總額上限等。當局按

2012年的固定價格計算，日後符合12項「最低要

求」的自願醫保「標準計劃」，每年人均保費為

3,600元，較市場一般計劃貴約一成。食物及衛生

局局長高永文昨日表示，為了鼓勵市民轉投自願

醫保，政府將提供扣稅優惠。當局亦會注資43億

元設高風險池，推出首年人人可以投保，讓現時

投保有困難，甚至被拒保的高風險病人都可以買

醫療保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佩妍）是次的自願醫保計劃諮詢文件
中，政府建議承保機構於銷售個人住院保險產品時，均必須向消費
者提供「標準計劃」作為其中一項選擇。「標準計劃」是指符合所
有(但不超過)12項「最低要求」的個人住院保險。在自願醫保計劃
推行後，承保機構必須提供符合「最低要求」的個人住院保險產
品。
12項「最低要求」可分為3類，包括改善保險的投購及延續性、

提升保險保障的質素及增加透明度及明確性。
在改善保險的投購及延續性方面，政府建議規定承保機構需保證

續保而無須重新核保，以確保消費者可得到終身保險保障。當局亦
注意到有承保機構在某些住院保險保單中加入「終身可獲保障總額
上限」的條款。在該條款下，一旦保單持有人的累計索償額達到終
身保障總額上限，其保險保障便會終止。因此，當局建議加入規定，
不得設立「終身可獲保障總額上限」，作為其中一項「最低要求」。

已有病症投保 倡設3年等候期
當局又建議規定承保機構必須為投保人的投保前已有病症提供保

障，但可設有3年等候期。而在等候期內，保單持有人將在第二年
獲25%償款； 第三年獲50%償款；第四年起可獲全部償款。另
外，由於當局設高風險池，所以不論準顧客的健康狀況如何，提供
「標準計劃」的承保機構都必須在自願醫保計劃推行首年內接受所
有年齡人士投保，第二年起必須接受40歲或以下人士投保。
在提升保險保障質素方面，當局建議應承保住院及訂明的日間治

療，並承保訂明的先進診斷成像檢測及非手術癌症治療。承保機構
亦需要設定足以為市民提供基本保障的保障額及費用分擔限制，分
擔費用以每年3萬元為上限。
為了增加計劃的透明度及明確性，政府建議承保機構應計算出更

明確的支出預算，為至少一項治療程序/檢測提供「免繳付套餐/定
額套餐」安排；另外，承保機會並應制定標準保單條款及條件，亦
要公開按年齡分級的保費資料，以減少引起的爭議及增加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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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永文（中）主持記者會，介紹政府就自願醫保計劃及私營醫療機構規管檢討推出公
眾諮詢。 記者劉國權 攝

■高永文盼自願醫保可鼓勵市民轉私家醫
院求診，減輕公營壓力。圖為私家醫院仁
安醫院。 資料圖片

■自願醫保計劃中，每宗癌症保額15萬元，為防止病人濫用電腦掃描及正電子放射治
療，病人需自付30%費用。圖為醫護人員移回手術用機械輔助臂。 資料圖片


